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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次委員會議列管事項

01、強化各項演練，務求落實、精準及有效

02、提升中央與地方政府防衛韌性協作能力

03、建構區域救災走廊，強化國際合作與全社會防衛網絡

 演練辦理必須結合國軍演訓，有效執行軍民整合任務。
 透過教育與訓練，提升不同部門橫向及縱向聯繫能力，進而在各種極端狀況，快速做出回應。

 積極與理念相近國家及國際夥伴，強化協調合作，研議建立區域救災走廊運作機制。
 整合運輸、醫療、物資與通訊等關鍵能量，共同提升區域災害應變與安全韌性。

 中央持續扮演政策制定與資源整合角色。
 中央、地方與民間緊密合作，落實全社會防衛韌性執行工作，讓民主自由持續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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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各項演練，務求落實、精準及有效01

2026城鎮韌性演習結合漢光42號演習

中央聯合應變中心（CJEOC）結合國軍「漢光42號」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習。

由中央、高雄市及屏東縣、新北市及宜蘭縣與軍方共同參與，參與人次達 3,862人次，應處狀

況達 865則，聚焦軍民整合及全社會防衛韌性核心任務，藉由演練熟悉橫向及縱向之協調聯繫

程序，並精進相關作業流程。

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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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民防衛動員演習：由高雄市及屏東縣、新北市及宜蘭縣結合國軍第四及第三作戰區聯合辦

理，聚焦戰時地方指管運作、預防性疏散撤離、醫療後撤及戰時交通運行管制等軍民整合課

目。2.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習：4地方政府擇選轄內四分之一關鍵基礎設施辦理演練，驗證CI營運
韌性及安全防護協力單位間之相互支援合作機制。

3.防空演習：全島北、中、南、東及外（離）島以有預警、分區、異時方式，驗證防空整備與作
為。

8月



4

23

1

4

提升中央與地方政府防衛韌性協作能力02

4

行政院成立「全社會防衛韌性工作小組」
統整四大會報業務，銜接地方政府，貫徹政策執行，提升全社會防衛韌性。

• 提升全民自主防護：結合民防、
學校、醫院、企業及民間團體，
推動教育宣導，強化「自助、互
助、協作」能力。

• 健全基層災防組織：推動機關副
首長兼任災防長，由鄉鎮市區公
所設置防災協作中心，提升第一
線應變能力。

• 深化民間參與演訓：盤點志工、
企業、醫療、社福、宗教及社區
組織等民間能量，建立聯繫窗口
與任務分工，透過演習驗證協作
流程。



建構區域救災走廊，強化國際合作與全社會防衛網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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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救援隊接待及撤離中心（RDC）建置

現有5航空站＋1港口，刻正增列7處港口

RDC，修正相關作業規定。

民生物資定期盤點

能源供應多元化整備

糧食生產韌性提升

食米、食用油、食鹽等關鍵物資定期盤點；
短缺時啟動限制出口並緊急採購。

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，以長約為主，緊急
時採現貨採購或請供應商改道出口。

臺美2024年簽署「糧食安全合作備忘錄」
深化合作，確保穀物穩定供應。

醫療援助演練

國際醫療合作
與美、日、波蘭等國醫療隊共同演練，強
化跨國災難醫療應變。

模擬演練震後道路中斷、醫院量能不足情
境，將山區傷患載運至外海船隻救援。

海纜國際聯防
督促業者加入國際海纜保護委員會及國際
海纜維修船區，部署 6 艘維修船。

訂頒「天然災害啟動災害漫遊機制作業要
點」，配合漢光42號演習辦理分區限速演練。

資安國際研習
透過GCTF平台辦理情資分享、跨國聯防、
供應鏈安全及AI驅動資安防禦等議題研習。

災害漫遊機制建置

區域救災走廊
四大整合能量

资源参考指数

4.運輸 1.醫療

3.物資 2.通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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